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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和基本法 
黃玉山 

(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) 

2019年 12月 4日 

 

林鄭月娥行政長官、王志民主任、韓大元教授、范徐麗泰

主席、各位嘉賓、各位同學： 

 

感謝韓大元教授給我們作精彩的演講，為我們深刻地

分析了憲法與國家的發展，同時又為我們解釋了國家憲法

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或文本，而是與時並進地，不斷

為豐富國家新任務、新方針提供規範和價值基礎。韓教授

又特別為我們解釋了國家憲法與一國兩制的關係，使我們

獲益良多。 

 

今天除了許多嘉賓之外，我們還有一百多位年輕的中

學生參加大會。我特別希望和各位同學講講憲法和香港基

本法。第一個題目是關於基本法的「序言」，第二個題目

是關於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。同學們在學校有時也會

有機會學習基本法，可惜學校裡一般只重視學習關於基本

法的某些條文，比如關於香港政治制度的安排，居民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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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義務，經濟民生發展、文化、教育、宗教、科學等各種

有關的體制安排，但是絕少學習基本法裡最重要的「序言」。

寫在基本法 160 條條文之前的「序言」，只有三百多字，

但是它是基本法的「靈魂」，是基本法精神所在，是基本

法裡最重要，最核心的綱領性闡述。160條條文則可以說

是基本法的軀體，通過所有條文的體現，來實現基本法的

根本目的。「序言」簡要的說明基本法是從那裡來，到哪

裡去？「序言」從歷史層面提出“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

領土”，中國政府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，

當然也包括了實質性的管治權，而“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

和領土完整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，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

現實情況”，國家決定根據憲法 31條，設立特別行政區，

實行一國兩制，及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。因此，「序

言」很清楚地表示構建一國兩制的體制及實施基本法的最

重要目的，是要體現國家統一，領土完整，恢復中國對香

港的主權及管治權，保障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，保持香港

繁榮和穩定。任何違背這個最終目的什麼「自決」，「港獨」

都是違反憲法，違反基本法的非法行為，都是要堅決反對

的。正如剛才韓教授所講，中國既是世界上擁有 5000 年



 

 

3 

 

光輝燦爛歷史的古老國家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一個成

立於 1949年，具有 70年歷史，一個朝氣蓬勃，欣欣向榮

的新中國。但是回顧百年歷史，舊中國飽受西方列強侵略

欺凌，割地賠款，喪權辱國。當時的國家只是一塊半封建，

半殖民地的土地。經過了幾十年的浴血奮戰，我國的志士

仁人終於建立了自力更生，奮發圖強，䇄於世界民族之林

的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我國億萬人民早於 1949 年已建成自

決的新中國。現在香港有些人所講的「自決」，在政治上

是錯誤的，在道理上是荒謬的。 

 

另外，「序言」最後還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通過制定

基本法來“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，以保障國家

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”。換言之，基本法除了是

特區最高法律及施政的總綱之外，還是中央政府保障香港

特區是否能按照國家治港基本方針政策及其實施的依據。

因此，這點表明了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的主導性很強，

是負有責無旁貸的權責。現在有人提出所謂「香港問題，

香港解決」，實在是不懂基本法。香港的問題不只是「香

港問題」，更加是「國家問題」，沒有中央，只靠香港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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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不了「香港問題」的。因此所有 160條條文都是為了

基本法「序言」這個靈魂的全面貫徹而服務的。因此，各

位同學想學習基本法的精神，就是要從學習「序言」開始。 

 

第二個題目是關於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。我想你

們在學校或其他場合有時會聽到人說，香港的法律是基本

法，中國的憲法與我們無關，甚至有人說有了基本法就行

了，中國憲法只是管大陸的。當然，這種觀點是錯的。全

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憲法，憲法是國家主權的最權

威，最高的法律體現。一個國家，一個主權，一本憲法，

全世界如此。憲法是國家大法，是所有法律的來源，我們

香港的基本法，就是來自憲法，從憲法裡面「生」出來的，

因此有人稱國家憲法為「母法」，香港基本法為「子法」，

「子」派生於「母」。子法在母法之下，是「兩母子」的

關係。 

 

國家的憲法是要應用於全國每一個角落，香港是中國

的神聖領土，憲法當然要應用於香港。由於基本法「序言」

所說的原因，根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成立特別行政區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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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特區並不是與全國各地一樣實施社會主義制度，因此

憲法裡規定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制度等內容不會在香

港實施，而會通過基本法來進行修改補充，在憲法裡面關

於社會主義的各種規定，就通過基本法作出特別、例外的

規定。亦即是說基本法內有規定的，就依照基本法的規定

去辦，這些內容其實就是所謂「兩制」的部份。 

 

但是，在國家層面上，還有很多有關國家的體制安排、

組織架構安排是與香港特區有息息相關的聯繫，而又不包

括在基本法之內。對於這些在基本法沒有規定的，那我們

香港就要根據國家憲法來遵守及執行。這方面的憲法條文

及內容就自然適用於香港。比如人大代表制度，國家元首

制度，國家立法制度，地方政府制度，外交制度等。所有

這些都與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有着直接的關係，這些基本

法裡沒有的規定，就是依憲法辦事。因此怎能說憲法是與

香港無關？不單只有關，而且是香港的憲制基礎。 

 

由於香港是中央轄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，因此權力

來自中央，基本法就是一本授權法，中央沒有通過基本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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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香港的權力仍握在中央，由中央行使這些權力，那當

然要依據憲法。所以回歸後的新憲制安排，香港特別行政

區的所謂「依法施政」，就是要以國家憲法為基礎，不能

把基本法孤立於憲法之外。因此有人說基本法是「小憲法」，

這是錯的，最少不準確。憲法只有一個，我們要以憲法為

基礎，既執行憲法也執行憲法派生出來的基本法。 

 

最後，我想用習近平主席一句重要講話來結束我的發

言。習主席於 2017 年 7 月 1 日的講話中指出：“回歸完

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

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

礎”。香港已經融入中國的發展，是執行憲法的一部份國

土。讓我們全體的香港中國公民，在融入國家發展的偉大

征途上，勇敢地、堅定地大踏步前進! 

 


